
【夢想起飛‧圓夢助學】弱勢學生申請學習輔導獎勵辦法說明 
為照顧本校弱勢學生，以學習取代工讀的輔導機制，使弱勢學生得以同時

兼顧課業與生活所需，訂定本校弱勢學生學習輔導獎勵辦法。 

1.申請資格  
 

適用對象為本校各系所各學制在學學生，符合 107 年度並具有以下資格者：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五）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 
（六）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七）三代家庭無人上大學者(請附上附表 2切結書以作為證明) 

    （八）新住民(請附上新式戶籍謄本以作為證明) 
   (九)其他：因突發性家庭經濟困頓情況影響就學或曾申請家庭急難補助並未獲改善者等。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如家庭收入年所得證明）附表 3自述及師長推薦函，經導師、系主任及學 

      務處審核通過者。 

註 1.新生:皆須需檢附資格證明文件如:  

    (1)身分證明文件(2)低收入戶卡或證明(3)身心障礙手冊(4)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鄉 

     鎮市區公所核發證明文件(5)原住民之族籍證明(6)前一年父、母及學生本人之所得清單(7)財產清單 

     (8)新式戶籍謄本(9)附表 2切結書 

 2.舊生:學期舊生，申請(七)或(八)或(九)身分者須附證明。 

2.申請期限 

1.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學習輔導措施或活動可追溯自本(107)年 1月，惟本專案當年度經 
  費有限，各獎勵以各項補助人次額滿經費為止，並依收件順序(須完成線上報名及紙本 
  繳交相關資料，方完成收件手續)作為核發獎勵金依據，本組保有修改、變更之權利。 
2.各類計畫項目獎勵金:107 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2 月 7日中午前 
3.若於資格或成績進行偽造或變造，將追回已發給之學習獎勵金。 

3.申請項目 

  繳交資料 

  及證明 

 

二、申請學習輔導及獎勵金項目 三、繳交資料及證明 

計畫 申請項目 獎勵金 

一、生活助學/

安心就學計畫 
 1.餐費  每學期4,000元 1.申請表  2.安心就學學習單(附表 4) 

 2.租屋費 每學期5,000元 1.申請表  2.安心就學學習單(附表 4)   

3.有效租屋期限內之租賃契約等相關證明文件     

二、學習躍進
計畫 

           
    

□1.跨領域學習 每學分補助 5000 元 1.申請表  2.跨領域學習單(附表 5) 

2.多元學習 每人補助5000元 1.申請表  2.多元學習單(附表 6) 

3.專業考試學習 
 

證照考取: 

每人補助5000元 

1.申請表  2.檢附成績單及證照之正影本及專業
證照申請表(附表 7) 

報名費: 核實申請 1.申請表  2.檢附准考證及收據。 

4.學業表現學習 每學期補助 5000 元 1.申請表  2.輔導紀錄單(附表 8)    

3.當學期或前學期成績單 

5.研究學習 每月補助4,000元 1.申請表  2.研究學習單(附表 9) 

三、實習達人
計畫 

□實習期間之生活
津貼 

每學期補助 4,000 元 1.申請表  2.實習紀錄學習單(附表 10) 

四、社群讀書
會計畫 

□社群讀書會 每群每學期 10,000 元
整 

1.申請表  2.社群紀錄學習單(附表 11) 

五、提升人文
素養計畫 

□書籍費 書籍費 1,000 元 1.申請表  2.書籍發票或收據 

□藝文中心活動 每人最高補助 1000 元 1.申請表  2.藝文活動學習單(附表 12) 

相關表件請至：學校首頁/軍輔組網頁【夢想起飛‧圓夢助學】學習輔導專區表單下載。 
 

4.申請方式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1 完成線上報名作業: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BPFF9d-zPPXPcDdAPvljJjBDPhMe-TureDw0ca8wzjY/view
form?edit_requested=true 
步驟 2 符合資格之弱勢學生於規定時間內，檢附申請書(附表 1)和相關證明文件(詳如申
請項目檢附資料)提出學習輔導申請，經審核通過者核發學習輔導獎勵金。 

5.資料繳交

方式 

完成線上報名作業後，檢附申請書(附表 1)和相關證明文件以下列 2 種方式繳交，方完成收件作業。 

郵寄繳交 ●無法親自辦理者，請一律以掛號方式郵寄  信封註明 申請學習輔導獎勵金 
一律寄 40402 台中市學士路 91 號 中國醫藥大學 軍訓暨生活輔導組 劉小姐 

         ●學生登錄申請各項表單，請詳閱應繳證件欄位內容說明 
到校繳交 台中校本部＞立夫教學大樓 6 樓 軍訓暨生活輔導組 04-22053366 轉 1240 劉小姐 

          北港校分部＞學務分組 李小姐 05-7833039 轉 1303 



         弱勢學生申請『學習輔導計畫獎勵金』發放標準一覽表 
 

學習輔導計
畫 

目的 學習輔導項
目及內容 

學習獎勵
金項目 

申請方式、助學金項目及金額： 檢附資料 

一、生活助
學，安心就
學計畫 

 

為協助弱勢學生克
服經濟障礙，藉由
參與講座或專業學
科指導自主學習等
輔導機制，關懷求
學期間生活經濟所
需，使其安心就學。 

1.參與學校
研討會、活
動及演講等
課程 
2.專業學科
指導自主學
習等輔導機
制 
 

1.餐費 1. 依公告時間提出申請或導師推薦申請之。 
2. 按學期補助，每名學生每月補助 1,000 元，

每學期 4,000 元，最高補助 100 人。 

1.申請表 
2.安心就學學習 
單 

 

2.租屋費 
 

1. 每一年度檢具有效租屋期限內之租賃契約
等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補助在學期間之租
賃金。 

2. 已申請校內外相關租屋補助及校內住宿生
者，不在本補助範圍。 

3. 依實際承租月份酌予補助，每人每月補助 
1,000 元，每學期 5,000 元，最高補助 100
人，核實發給。 

1.申請表 
2.有效租屋期
限內之租賃契
約等相關證明
文件 
3.安心就學學
習單 

上述 2 類，需參與學習輔導項目及內容之課程及輔導機制達
15 小時 

二、學習躍
進計畫 

 

為鼓勵同學跨領域
創新，多元性發展
與時精進，藉由參
與多元課程及專業
考試，提升自我。 
 

參與跨領域
學課程 

1.跨領域
學習 
 

凡學生參與他系選修或必修取得學分數者，每
學分補助 5000 元，每人每學期至多申請 2 學
分，最高補助 10 人。 

1.申請表 
2.跨領域學習
單 

參與語言服
務職涯心衛
課外活動等
5 類學習 

2.多元學
習 

參與語言學習類、服務學習類、職涯規劃類、
心理衛生推廣活動類及課外活動類，參加上述2
類多元課程總計達15小時以上者或參加校外競
賽獲獎者(參加對象至少3個以上不同學校或機
構者，已申請其他補助不得重複申請)，每人補
助5000元，每人每學期限申請1次，最高補助45
人。 

1.申請表 
2.多元學習單 

參與校內推
廣教育或校
外各專業領
域相關證照
學習課程 

3.專業考
試學習 

1. 自身學科相關證照考取獎勵補助： 
考取技術證照、國家考試(含通過醫中牙藥
師第一階段國考)及經系所審核認定與自
身學科相關專業證照等，頒發獎勵金5,000
元，同性質證照考試每人每學期限申請1
次，最高補助45人。 

2. 參加與自身學科相關就業技能培訓或技術
證照、語言檢定或國家考試報名費補助
者，核實申請 

3. 上述2項如已申請系所補助費，不得重複申
請。 

1.申請表 
2.證照考取:檢
附成績單及證
照之正影本及
專業證照申請
表 
3.報名費: 檢
附准考證及收
據。 
  

參與專業學
科指導自主
學習或課業
輔導機制 

4.學業表
現學習 

當學期成績為系排名前 30%（系排名名次前者
優先錄取）或成績進步達標者（各科均達及格
標準），以進步幅度大者優先錄取，每人每學期
補助 5000 元，最高補助 45 人。 

1.申請表 
2.輔導紀錄單 
3.當學期或前
學期成績單 

參與教師研
究計畫 

5.研究學
習 

參與教師研究計畫須全學期參與且經指導教
授、系所主管審核認證，始得採計。學生參與
教師研究計畫期間，每月補助4,000元，每學期
最高補助60人。 

1.申請表 
2.研究學習單 

三、實習達
人計畫 

 

為提升學生職場專
業力，透過參加學
校實習課程，以增
進自身專業度，實
現自我。 

參與學校實
習課程 

實習期間
之生活津
貼 

提供實習期間之生活津貼，每學期補助 4,000
元，核實發給，最高補助 45 人，每年最高補助
8000 元。 

1.申請表 
2.實習紀錄學
習單 

四、社群讀
書會計畫 

 

為增進學生學術交
流與分享，藉由組
成讀書會共同成
長，提升自我競爭
力。 

參與社群讀
書會 

社群讀書
會 

1.由學校導師或輔導老師帶領 3 人以上學生組
為社群，於讀書會結束後提出每次讀書會紀錄
及照片每群每學期 10,000 元整。 
2.本組得視實際申請團體共讀組別數，予以調
整補助金額，每學期最高補助 6 個社群讀書
會；每一團隊學期至少需安排 4次讀書會活動。 

1.申請表 
2.社群紀錄學
習單 

五、提升人
文素養計畫 

為培養學生人文涵
養與藝術欣賞能
力，促進跨領域創
新，與時精進，藉
由補助書籍費的參
讀學習及活動參
與，提升學生文化
資本。 

書籍閱讀自
主學習及參
與藝文中心
活動 

書籍費 
 

每學期補助每人書籍費 1,000 元，檢附申請表
及購書收據（或發票）。 

1.申請表 
2.書籍發票或
收據 
3.藝文活動學
習單 

藝文中心
活動 

參加藝文中心活動，每學期 2 次，每人最高補
助 1,000 元，並繳交 300 -500 字閱讀心得。  

上述 2 類，每學期最高補助 45 人。 

備註:獎勵金發放方式、名額與金額視年度計畫經費而定，若經費總金額已達年度上限即停止收件，本組保有變更及更改權利。 

 

附表 


